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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 

时  间：  下午 2 时 30 分  

地  点：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出席时间  离席时间  

主  席：  林德成议员 ,  MH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副主席：  梁婉婷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委  员：  张景勋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何华汉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吴宝强议员 ,  MH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黄国桐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潘国华议员 ,  JP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杨振宇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杨永杰议员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何显明议员 ,  BBS, MH 会议开始  会议结束  

 李慧琼议员 ,  GBS, JP 下午 2 时 38 分  会议结束  

   

秘  书：  郭梓莹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2 

   

列席者：  陈子丰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李智谦先生  署理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

理 ) 

 邓耀恒先生  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卫生总督察 1 

 刁展邦先生  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区域东 )5 

 黄松楠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2 

   

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  钟焌尧女士  建筑署高级工程策划经理 320 

 李耀铭先生  建筑署工程策划经理 313 

   

议程三  廖鸿伟先生  渔农自然护理署高级农林督察 (禽流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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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辞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下文简称「环卫会」)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

部门代表出席环卫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开始商讨议程前，主席请委员留意，若稍

后讨論的事项与其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利益有所冲突，委员务必在讨論

前申报，以便他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由于环卫会现时

有 11 位委员，根据会议常规第 12(2)条，一旦会议进行期间少于 6 位委员在场，

而有议员向主席提出此事，他会立即终止讨论，并且指示秘书传召议员尽快返回

会议室。如 15 分钟后会议室内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主席会宣布会议结束。 

2.  主席请食物环境卫生署九龙城区卫生总督察 1 邓耀恒先生汇报食物环境

卫生署 (下文简称「食环署」)就第十六次环卫会会议中委员提出的意见及问题而

作出的跟进工作，重点如下：  

(i)  署方于上次会议后已联同主席及部分委员巡视区内部分后巷；以及  

(ii)  为回应政府于今年 8 月初开展的「香港新市容」运动，署方已针对区

内各个卫生黑点加强清洁及防治鼠患等工作，并已有初步成效。署方

会继续相关行动，以改善各黑点的卫生情况。  

 

议程一  

通过第十六次会议记录  

3.  主席宣布第十六次会议记录无需修订，并获环卫会一致通过。  

 

议程二  

九龙城启德发展区第 3A5 区兴建垃圾收集站项目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0/22 号 ) 

4.  食物环境卫生署邓耀恒先生介绍文件及工程内容，重点如下：  

(i)  为配合启德发展区的发展需要，署方拟在启德第 3A5 区兴建一幢垃

圾收集站，用作收集街道垃圾和处理家居废物，以服务当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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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垃圾收集站的设计、规划、建设和运作将符合《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内所订明的环境标准与准则的规定，并采用密封式有盖设计；  

(iii)  垃圾收集站内会设置更衣及贮物设施，包括洗手间、淋浴间、休息室、

饮水机、雪柜、微波炉等设施方便员工使用，务求为他们提供一个合

适的工作环境；以及  

(iv)  垃圾收集站会装设空气过滤设施，以过滤垃圾站内的空气，防止气味

溢出。  

5.  杨永杰委员表示支持署方的项目，并有以下意见和提问：  

(i)  他指出由于该垃圾收集站的位置邻近 3B1-4 区的商业用地，建议署

方在规划工程时，可参考承启道垃圾站的设计，同样为新的垃圾收集

站采用现代化的外观建设以配合周边的商业环境；  

(ii)  他对署方于垃圾收集站加设各种员工设施的安排表示赞赏；以及  

(iii)  他查询署方会否考虑于垃圾收集站附近设置废物回收点，以方便启

德区的商业用户弃置可回收的办公室废物。  

6.  何显明委员欢迎上述项目，他查询署方会否考虑同时于垃圾收集站加设公

厕，以达到一地多用的效果。  

7.  张景勋委员查询此垃圾收集站会否仿效承启道垃圾站的设计，于周围进行

绿化。  

8.  主席有以下提问及意见：  

(i)  他查询垃圾收集站会否二十四小时开放予市民使用；  

(ii)  他建议部门留意垃圾收集站空气过滤设施出风口的位置，要避免面

向民居的方向，影响附近住宅的环境卫生；  

(iii)  他建议可于垃圾收集站或公厕的墙壁上展示启德区发展历史的相片；

以及  

(iv)  他认同张景勋委员有关加强垃圾收集站附近绿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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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慧琼委员有以下意见：  

(i)  她认同主席的意见，表示垃圾收集站可二十四小时开放予市民使用

是最理想的做法，即使未能做到，其开放时间亦应比署方辖下其他垃

圾站的开放时间长。她同时希望署方考虑延长其他垃圾站的开放时

间，并认为署方不需要二十四小时都派人驻守，于无人当值的时间，

可以闭路电视的方式监察垃圾站的运作；以及  

(ii)  她希望署方引入更新式的科技去除垃圾站的气味及进行清洁。  

10.  食物环境卫生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他感谢委员对项目的支持及意见，并相信建筑署在设计及规划该垃

圾收集站工程时，会尽量使其设计融入周边环境；  

(ii)  在员工设施方面，署方会积极落实，并希望此垃圾收集站的配置将会

成为未来其他新垃圾站的例子；  

(iii)  是次垃圾收集站项目已预留空间摆放废物回收设施；  

(iv)  就何显明委员提出的意见，他表示该垃圾收集站用地面积约为 670 平

方米，相信没有足够空间加设公厕。另外，由于该垃圾站的位置邻近

商业设施，署方预计公厕的使用率不高，故暂没有打算于该垃圾站加

设公厕，惟仍会备悉何显明委员的意见；以及  

(v)  垃圾收集站的开放时间暂未落实，但会备悉主席及李慧琼委员的意

见，并与负责组别商讨有关建议的可行性。署方稍后亦会评估附近居

民的需要再作决定，适时向各委员报告。  

11.  建筑署高级工程策划经理 320 钟焌尧女士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她补充表示因垃圾收集站用地面积所限，并考虑到需提供足够空间

予大型垃圾车进出，加设公厕相当困难，但署方会备悉何显明委员的

有关意见，并会与食环署商讨如何更好地运用土地，以达致一地多用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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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她表示此垃圾收集站会参考承启道垃圾站的设计，配合启德区发展

的绿化要求，设有地面绿化、天面绿化及垂直绿化，务求令垃圾站的

外观更现代化及融入周遭环境；  

(iii)  垃圾收集站的空气过滤设施出风口会面向较空旷的空间，不会面向

民居；以及  

(iv)  她已备悉主席有关于外墙展示启德区发展历史相片的意见，会尽量

配合垃圾收集站的设计而加添相关图片。  

12.  何显明委员表示现时不少公厕均设置于上层，署方可参考有关设计，考虑

于是次项目的垃圾收集站上层加设公厕。他指出现时垃圾站规划位置的周边似

乎未有公厕设施，而附近虽多为商业大厦，但部分商业设施的洗手间并不会开放

予公众使用，故他认为有需要于垃圾站加设公厕，供有需要的市民使用。  

13.  主席总结表示所有委员原则上都支持此项工程，希望署方可考虑委员提出

的各项建议，并适时向委员会汇报工程进度。  

 

议程三  

关注红磡「升御门」受野鸽群滋扰，影响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1/22 号 )  

14.  潘国华委员介绍文件，指出野鸽聚集问题于九龙城区已持续多年。近来，

野鸽群聚集于和衷街及鹤园里周边的建筑和住宅，遗留不少雀粪及羽毛，对居民

造成滋扰及影响环境卫生，当中升御门附近一带的野鸽聚集问题尤为严重，故要

求部门积极跟进并采取有效措施。  

15.  杨永杰委员指出文件中提及的「野鸽避孕药试验计划」在北帝街一带已实

施了一段时间，他查询渔农自然护理署 (下文简称「渔护署」 )有关计划的成效，

并认为如有关计划成效显著，则应推广至升御门一带进行，以控制野鸽的繁殖速

度。  

16.  李慧琼委员表示她曾在不同场合中向部门首长表达社区对野鸽问题的关

注，她查询在新政府上场后，部门会否有新措施去处理野鸽聚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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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有以下意见：  

(i)  他指出委员会曾多次在议会上讨论及向部门反映鸽患问题，但区内

野鸽滋扰的情况一直未见改善。虽然有关部门已于野鸽聚集点一带

悬挂横额，提醒市民切勿喂饲野鸽，但该些横额经常出现损毁，却未

有人跟进；  

(ii)  他表示有部分人士不理劝喻，于升御门一带持续喂饲野鸽，令该处的

野鸽聚集问题愈趋严重，他建议部门可仿效漆咸道北的做法，于野鸽

聚集黑点设置闭路电视及加派便衣人员执法，以加强阻吓性；以及  

(iii)  他指出区内不少地方都有大量野鸽聚集的问题，惟「野鸽避孕药试验

计划」所覆盖的地点稀少，建议署方考虑将有关计划的实施范围进一

步扩大至区内其他黑点。  

18.  渔农自然护理署高级农林督察 (禽流感 )廖鸿伟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署方近来收到不少关于升御门屋苑一带野鸽滋扰的投诉，并已即时

派员到附近视察。署方职员于巡查期间发现有市民于和衷街、鹤园里

交界位置遗留食物余渣，导致野鸽于附近聚集。署方除收集鸟粪样本

作禽流感病毒测试外，亦已将有关怀疑喂饲野鸽资料及要求持续加

强街道清洁的事宜，转介至食环署跟进；  

(ii)  「野鸽避孕药试验计划」是为期两年的试验计划，旨在评估喂饲野鸽

进食避孕药对减少野鸽滋扰问题的成效，由于当初署方希望将计划

保持于可控制的范围内及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现时只于全港三

个地点试行。有关计划现时已进行约一年，初步所见，试点位置的野

鸽数量有轻微下降。协助进行研究的香港城市大学在完成相关数据

研究和评估后，署方会根据计划的成效和实际情况，决定下一步工

作，包括是否继续有关计划，及扩展至其他野鸽聚集点推行；以及  

(iii)  环境及生态局现正咨询律政司意见，研究如何修订香港法例第 170 章

《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立法规管市民喂饲野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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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食物环境卫生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署方一直关注红磡区内有市民喂饲野鸟引致的环境卫生问题。除提

供恒常清扫服务外，署方的洁净服务承办商亦会每星期至少一至两

次清洗升御门附近一带的街道，并会按需要加强有关工作。承办商员

工如发现雀鸟粪便，会以稀释漂白水及清水进行局部清洗；  

(ii)  署方亦有调派便衣人员到升御门附近一带巡视，惟因该位置人流不

多，喂饲人士一旦发现陌生人出没便会离开。署方表示会加强派员于

附近一带检控因喂饲野鸽而触犯洁净条例的人士；  

(iii)  署方已在区内多处悬挂横额及张贴海报，提醒市民切勿喂饲野鸟弄

污公众地方。若署方发现横额有破损，将会及时更换；以及  

(iv)  署方会考虑于有关地点安装网络摄录机的可行性，藉此阻吓在该地

点乱抛垃圾及弃置食物余渣的违例人士。  

20. 李慧琼委员的追问如下：  

(i) 她查询署方是否会在咨询律政司意见后会落实修改法例，禁止市民

喂饲野鸽；以及  

(ii) 她询问署方会否有其他新措施去处理野鸽聚集的问题。  

21. 渔农自然护理署廖鸿伟先生回应如下：  

(i)  修改法例的工作现时仍处于咨询律政司的阶段，如有最新进展，会向

各委员汇报；以及  

(ii)  署方会加强宣传教育的工作，计划于未来一年多的时间于全港摆设

共 180 个教育街站及到学校和屋苑举办 45 场讲座，以教育市民不要

喂饲野鸽。  

22.  主席总结表示希望渔护署可适时向议会汇报有关修改法例工作的进度，并

参考委员的意见，扩展「野鸽避孕药试验计划」的实施范围。他呼吁食环署加强

区内的清洁、检控巡查及宣传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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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四  

全面及重新制定灭鼠策略  要求九龙城进行旧区清洁大行动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2/22 号 )  

23.  主席介绍文件，表示近来接连收到市民反映指红磡旧区鼠患有明显恶化的

迹象。区内食肆林立，厨余问题严重，街道及后巷亦长期积存大量垃圾，导致环

境卫生恶劣，鼠患问题愈益严峻。他要求部门采用更先进及有效的方式灭鼠，以

提升捕鼠成效。此外，他希望有关部门可于后巷加设食物回收设备，并适时且具

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劝喻和执法工作。同时，他希望食环署能尽快在九龙城区进

行一次旧区清洁大行动，以改善区内的环境卫生情况。  

24.  杨永杰委员有以下查询：  

(i)  他查询食环署有关 T 型鼠饵盒的捕鼠成效；  

(ii)  他向民政事务处 (下文简称「民政处」)查询有关新型灭鼠器 Ekomille

的捕鼠成效；以及  

(iii)  他指出现时区内多条后巷均被蔬果摊档用作摆放货物的场所，严重

影响环境卫生，并滋生鼠患。近来，食环署虽有大力打击相关问题，

但为防死灰复燃，他查询署方会否采取措施去持续打击有关后巷的

杂物及垃圾弃置问题。  

25.  食物环境卫生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就初步所见，T 型鼠饵盒捕捉的老鼠数量较传统方法老鼠笼有效。有

关 T 型鼠饵盒的捕鼠数字现时未有确实数据，他会向署方负责的组

别查询，日后再向委员会汇报；  

(ii)  自 2022 年 8 月 14 日「香港新市容」运动推行后，署方已持续对区

内的后巷进行清洁及检控工作，并会向每间商户进行宣传教育，劝喻

他们切勿将杂物及垃圾弃置于后巷，在有需要时会检控屡劝不改的

违例人士，初步所见，区内后巷的卫生情况已有所改善。有关行动会

持续进行，以改善区内后巷的环境卫生情况；以及  



-  9  -  

(iii)  自本年 7 月起，署方已在全港各区设立夜间鼠队，以「朝行晚拆」的

方式在凌晨时份于鼠患黑点设置捕鼠笼及老鼠药，初步已见鼠患问

题有所改善。有关措施会持续进行，以提升于夜间捕捉老鼠的效率。  

26.  九龙城民政事务助理专员陈子丰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为回应卓永兴副司长带领的「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民政处近月

针对不同卫生黑点统筹多个跨部门联合行动，日后亦会继续按需要

协调其他部门进行联合行动，以处理区内的环境卫生问题；以及  

(ii)  有关新型灭鼠器 Ekomille 的捕鼠效能，截至 2022 年 9 月 21 日，新

型灭鼠器于两个月内共于本区捕获 50 只老鼠，而其中一个放置于红

磡邨的灭鼠器更捕获 12 只老鼠。惟部分灭鼠器可能因摆放位置或用

饵不理想，捕鼠成效不甚显著。处方会透过调整灭鼠器的摆放位置及

用饵选择，提高捕鼠成效。  

27.  杨永杰委员对新型灭鼠器的捕鼠成效感到雀跃，他希望民政处会透过是次

试验计划，就新型灭鼠器的摆放位置及用饵的数据进行整理，并将研究成果与食

环署分享，从而提升全港的捕鼠效率。  

28.  李慧琼委员感谢民政处的努力，对处方使用新式捕鼠技术表示赞赏。她表

示区内的鼠患问题严重，希望处方可分享更多有关新型灭鼠器的使用经验及数

据。  

29.  主席有以下意见及查询：  

(i)  他认为既然新型灭鼠器成效显著，民政处应考虑增拨资源，将其使用

范围扩展至区内各鼠患黑点，并认同李慧琼委员的意见，希望处方可

交代更多有关新型灭鼠器的捕鼠情况及数据；  

(ii)  他查询食环署有关夜间鼠队的捕鼠成效，并要求署方考虑采用与民

政处相同的捕鼠器，以提升捕鼠效率；  

(iii)  他建议民政处统筹各部门进行一次九龙城区的清洁大行动；以及  

(iv)  他感谢食环署于过去一段时间积极巡查区内卫生欠佳的地方，希望

署方会继续努力，为市民营造洁净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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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何显明委员指出区内不少私人楼宇均面对鼠患问题，希望处方日后能于大

厦管理讲座中向各私人楼宇的代表发放新型灭鼠器的成果总结作参考。   

31.  食物环境卫生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由于夜间鼠队于本年 7 月才正式于全港各区推行，署方总部仍在整

合 7 至 8 月的数据，故暂未能向各委员提供，日后如获得有关数据，

会再向委员报告；  

(ii)  他已备悉主席有关使用新型灭鼠器的意见，并会与署方的相关组别

同事商讨采用有关器材的可行性；以及  

(iii)  如民政处统筹联合清洁大行动，署方会积极参与及配合。  

32.  九龙城民政事务助理专员陈子丰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民政处会参考委员及食环署防治虫鼠咨询组所提供的意见，改善新

型灭鼠器的摆放位置及用饵选择。处方现时以瓜子作鼠饵，并已参照

食环署的建议，于瓜子旁边涂上花生酱以增加对老鼠的吸引力。日

后，处方亦会考虑试用肉类作鼠饵，以进一步提升新型灭鼠器的捕鼠

成效；  

(ii)  处方在进行调整不同摆放位置及鼠饵的试验后，会适时向委员分享

相关成果；以及  

(iii)  处方会考虑主席有关进行联合清洁行动的建议。  

33.  副主席总结表示乐见新型灭鼠器的捕鼠成效显著，希望民政处及食环署可

稍后向委员会提供相关捕鼠器及夜间鼠队的成效报告。她亦希望民政处继续检

视及调整灭鼠器摆放位置，务求提高捕鼠效率，为居民带来一个卫生良好的社区。 

 

议程五  

善用公营殡仪馆新合约的机遇  优化设施  加强服务  

(环境卫生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文件第 23/2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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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席介绍文件，希望署方藉着更新公营殡仪馆合约的机遇，要求承办商全

年开放化宝炉予公众使用、开放地下停车场予灵车停泊及优化员工宿舍的用途，

以减少市民于路旁燃烧纸祭品及解决灵车违例停泊的问题，从而改善区内环境

卫生及空气质素。  

35.  李慧琼委员有以下意见：  

(i)  她表示随着红磡区逐渐发展成核心住宅区及休闲活动区，政府应考

虑将殡仪设施迁离该区。在相关建议落实前，有关部门必须采取合适

的措施，解决殡仪业对该区居民造成的影响；  

(ii)  她表示市民于路旁燃烧纸祭品的问题已困扰区内居民多年，委员亦

已多次在议会中要求公营殡仪馆全年开放化宝炉予公众使用，惟基

于资源问题，有关要求多年来仍未能落实执行。她曾向相关部门首长

及东华三院等转达该建议，暂时未见有跟进行动；   

(iii)  她表示由于近年市民对殡仪服务的需求增加，现时只于春秋二祭时

段开放公营殡仪馆化宝炉予公众使用的措施并不足以应付有关需求，

故此要求署方再三考虑接纳全年开放化宝炉予公众使用的建议；以

及  

(iv)  她查询全年开放化宝炉涉及的成本增加情况，认为如有关开支只占

署方整体开支的极少部分，署方应尽快落实有关措施。  

36.  主席表示由于有关议题已多次在委员会中讨论，故要求以环境卫生及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名义去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要求局方关注此议题，并敦促食物环

境卫生署跟进以上提议。  

37.  杨永杰委员查询署方于红磡市立殡仪馆内划出部分位置兴建公众化宝炉，

并由政府营运及全年开放予公众使用的可行性。  

38.  食物环境卫生署邓耀恒先生的回应综合如下：  

(i)  署方的公营骨灰安置所项目组已备悉有关开放地下停车场及改善员

工宿舍用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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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现时红磡市立殡仪馆的化宝炉会于春秋二祭及特定日子期间开放予

公众使用。署方的公营骨灰安置所项目组及九龙城区环境卫生办事

处已备悉有关全年开放化宝炉予公众使用的建议，并正整理过往几

年的数据，包括市民使用率及纸祭品的燃烧数量，如需求合理，会在

善用公帑的前提下考虑如何优化服务，以便利市民；  

(iii)  红磡市立殡仪馆的营运合约由署方的公营骨灰安置所项目组负责管

理，他手上并无有关营运开支及成本的数据，并重申署方的相关组别

会根据使用率及营运成本作出相应安排；以及  

(iv)  他备悉杨永杰委员所提出之建议。  

39.  李慧琼委员要求于给局方的信件内查询有关红磡市立殡仪馆若全年开放

化宝炉所涉及的额外营运成本。  

40.  副主席指示秘书根据主席及李慧琼委员的意见，向环境及生态局发信。  

(会后补注：秘书已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以环卫会名义向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发

信，希望局方考虑藉着更新公营殡仪馆合约的机遇，要求承办商全年开放化宝炉

予公众使用的建议。 )  

 

下次会议日期  

41.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  

42.  主席在下午 3 时 40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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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2 年 11 月  


